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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89_93_E6_8B_9B_E5_c122_480238.htm 基本案情：2002年5

月16日，担任永州市芝山区国土资源局副局长的罗荣林受朋

友林祥胜的委托，向芝山区七里店供销社购买了芝山区供销

社的一宗地，罗荣林代林祥胜与该社签订了《关于房地产转

让的协议》，同时还签订了《补充约定》双方明确所有税费

包括土地出让金等均由受让方负责。至2003年9月，罗荣林代

林祥胜分三次支付完转让价款共计18万元。此时，芝山区供

销社已宣告破产。为了逃避交纳土地出让金及税费的目的，

罗荣林仅持2002年5月16日签订的《关于房地产转让的协议》

和林祥胜的身份证复印件，要求其主管的产权交易中心、地

籍股、用地股的下属胡少波、蒋晓安、杨玉宣等人按照国企

改革优惠政策程序办理出该宗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2002年区政府2号文件规定，只有经过法院拍卖或者财政局

产权交易中心处置的国有资产才享有免交出让金及税费国企

改革优惠政策）。经办人员杨玉宣将不齐全的办证资料送交

局长秦春林审批，秦春林在疏于审查的情况下签了字，按照

国企改革优惠政策操作办理了该宗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使国家造成了26.5万元的土地出让金和税费的损失。 分歧

意见：案件争论焦点是罗荣林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什

么罪。并形成三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观点是构成滥用职权罪

。罗荣林为逃避交纳土地出让金及税费的目的，在明知该宗

土地不符合国有企业改革土地出让优惠政策条件，而向下属

工作人员打招呼，要求其按国有企业改革免土地出让金的优



惠政策办使用权证，有滥用职权的故意。客观上，罗荣林利

用其主管副局长的权力向下属提出要求，下属迫于领导的压

力违规办证，虽然在审批过程中未使用形式上的职权，但还

是有事实上使用主管副局长职权的行为，并给国家造成26.5万

元的损失，已经达到立案标准，构成滥用职权罪。 第二种观

点是构成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罪。罗荣林的行为，

客观表现为违反土地管理法规，徇私舞弊、滥用职权，非法

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情节严重的行为，符合非法低价

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罪的客观要件，且达到了最高人民检察

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

（试行）》第410条规定的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罪20

万元立案标准。按照特别法条优于普通法条的原则，本案应

定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罪。 第三种观点是不构成犯

罪：罗荣林在整个审批程序中未签一个字，没有行使土地办

证审批职权，罗虽主管办证各部门但只是辅助局长管理，无

实际审批权，未使用职权也就不符合滥用职权罪的主体构成

要件，进而没有法律责任，罗向下属经办人打招呼要求照顾

，应当属于违纪行为，不构成滥用职权罪，进而也就不构成

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罪的犯罪要件。 笔者同意第三

种观点：本案犯罪嫌疑人罗荣林代林祥胜购买供销社土地，

并为其代办土地使用证的行为不构成滥用职权罪，也不构成

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罪。 首先，滥用职权的行为主

要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况：滥用职权具体可以分为三类行为：

一是超越职权，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其职权时，逾越其

职权范围，实施了无权实施的行为，擅自决定或处理没有权

限的事项；二是以权谋私、假公济私，不正确行使自己职责



范围内的权力的行为，应该做此而做彼或应该做而不做，不

应该做而做；三是故意不履行应当履行的职责，或者说任意

放弃职责。罗荣林虽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但其没有直接行

使土地使用证审批权，因为根据国土资源局的职责分工，其

虽主管办证各部门但只是辅助局长管理，而对于国企改革优

惠政策的土地办证程序中，从登记到审查的权利是胡少波、

蒋晓安、杨玉宣等人行使，审批权则是秦春林行使，罗荣林

并没有行使批准权，也就不构成实际逾越职权或者不履行职

责的客观要件。而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罪是滥用职

权罪的一个独立分支罪名，本案中罗荣林的行为，客观上也

属未行使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职权，同样也就不符合非法

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罪的构成要件。 其次，犯罪行为与

犯罪结果必需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滥用职权行为与造成的

重大损失结果之间，也就必须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滥用

职权行为与造成的严重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错综复杂，

有直接原因，也有间接原因；有主要原因，也有次要原因；

有领导者的责任，也有直接责任人员的过失行为。而罗荣林

打招呼的行为是间接的、非主要原因，它不是导致损失结果

发生的必然原因，因为罗荣林既便利用了主管职权向下属打

招呼，但不能直接左右下属思想和行为，只起到了次要影响

，如承办人坚守原则，依政策报批，罗荣林的行为是不会产

生损失结果的。本案损失26万元的结果是经办人违规和局长

审批不细而造成的，是本案的直接原因。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